
附件 1：

2023 年同仁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

及建设控制地带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1 勒合加

墓地

保护范围:以标志碑底座为中心，东西长

80 米，南北宽 100 米，东北 250 米的小

山丘上有一古墓。海拔 2242 米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07.80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66.10″高程 2243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08.70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61.50″高程 2243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02.10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64.20″高程 2243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03.80″，

东经 102°07′59.10″高程 2243 米

以中心标志碑底座为中心，

东、西分别延伸 5米，南以

小沟为界，北以标志碑底座

为中心向北延伸 5米为界。

1、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

08.50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70.20″，高程 2245 米；

2、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

08.60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60.00″，高程 2244 米；

3、(东南角)：北纬 35°68′

51.40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68.70″，高程 2242；

4、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8′

05.80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57.80″，高程 2241 米。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麻 巴

奴 合

加村

2 东干木

遗址

保护范围:以该台地四周边沿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32.36″，

东经 102°06′28.21″，高程 2243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28.02″，东

经 102°06′25.26″，高程 2242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28.53″，东

经 102°06′30.76″，高程 2241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26.77″，东

经 102°06′29.41″，高程 2240 米。

东、南、西、北边沿各延伸

10 米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

34.20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39.81″，高程 2242 米；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

27.65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25.07″，高程 2243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

28.88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31.27″，高程 2243 米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5′

26.33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29.66″，高程 2241 米。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麻 巴

公 安

木村

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3 新麻遗

址

保护范围:以遗址中心点为中心东西长

120 米，南北宽 250 米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29.63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69.12″高程 2384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32.12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52.71″高程 2379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18.62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67.71″高程 2379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16.30″，

东经 102°07′57.61″高程 2376 米

东边沿至 5 米与住宅西墙为

界，南边延 5 米为界，西边

沿为断崖为界，北边沿延至

10 米断崖为界。

1、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29.95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70.61″

2、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33.63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51.84″

3、(东南角)：北纬 35°60′

16.61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07.21″

4、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13.81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57.52″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新 城

村

4

烧人沟

墓地

保护范围：以墓地中心点为中心东西长

300 米，南北宽 200 米。 东以东山根为

界，南以洪沟为界，西以标志碑为界，

北以洪沟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11.98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86.32″，高程 2382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16.52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69.90″，高程 2379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09.31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90.34″，高程 2398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05.46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72.54″，高程 2381 米。

东以东山脚为界，南以洪沟

为界，西以标志碑为界，北

以洪沟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12.35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89.36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16.72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64.75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07.61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92.71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05.12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70.92″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城 外

村

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5 铁城山

古城

保护范围：以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周残墙

为界，东西长 310 米、南北宽 200 米、

高程 2342 米（遗址中心点）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28.71″，东

经 102°06′76.31″高程 2356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29.31″，东

经 102°06′65.01″高程 2345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12.53″，东

经 102°06′66.03″高程 2346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22.40″，

东经 102°06′58.91″高程 2343 米

东、南、西三边以悬崖为界，

北以标志碑及尕队二郎庙为

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28.71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77.41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31.20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64.71″，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08.31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63.33″，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1′

22.91″，东经 102°06′

57.61″。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尕 队

村

6 西关寺

保护范围；东以大经堂后墙为界，南以

弥勒殿南墙为界，西以断崖为界，北以

文殊殿后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91.31″，

东经 102°21′71.58″，高程 3047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90.70″，

东经 102°21′78.82″，高程 3046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72.01″，东

经 102°21′81.60″，高程 3037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70.41″，东

经 102°21′78.63″，高程 3029 米。

东以大经堂后墙山根为界，

南以弥勒殿向南洪沟为界，

西以断崖为界，北以文殊殿

后墙向北延伸 4 米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91.33″，东经 102°21′

71.10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90.70″，东经 102°21′

70.46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69.90″，东经 102°21′

81.62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70.91″，东经 102°21′

79.66″

同 仁

市 双

朋 西

乡 环

主村

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7 尕队遗

址

保护范围：东以东山脚下水渠为界，南

以南边沿为界，西以西边沿为界，北以

北边沿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26.53″，东

经 102°05′81.50″高程 2346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26.39″，东

经 102°05′71.21″高程 2350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22.62″，东

经 102°05′81.50″高程 2356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21.91″，

东经 102°05′70.23″高程 2339 米

东以东山脚下水渠外延 3 米

为界，南以南边沿断崖及洪

沟为界，西以西边沿为界，

北以北边沿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25.76″，东经 102°05′

83.84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26.74″，东经 102°05′

69.52″，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22.62″，东经 102°05′

81.69″，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20.75″，东经 102°05′

69.72″。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尕 队

村

8 勒加遗

址

保护范围；东以小路为界，南以村庄小

路向南 80 米为界，西以悬崖洪沟为界，

北以悬崖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50.46″，

东经 101°98′15.78″，高程 2447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49.10″，

东经 101°97′96.20″，高程 2443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37.49″，东

经 101°98′01.87″，高程 2447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42.59″，东

经 101°97′87.86″，高程 2456 米。

东以小路向东延伸 5 米为

界，南以村庄小路向南 80 米

为界，西以悬崖洪沟为界，

北以悬崖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

51.08″，东经 101°98′

05.95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

50.05″，东经 101°97′

96.69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

37.60″，东经 101°98′

02.39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4′

42.80″，东经 101°97′

87.42″

同 仁

市 年

都 乎

乡 曲

麻 勒

加村

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9 年都乎

墓地

保护范围：东以乡村硬化路为界，南以

断崖为界、西以乡政府西墙为界，北以

乡政府北围墙为界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25.18″，

东经 102°02′46.54″高程 2326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26.63″，东

经 102°02′35.08″高程 2324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18.97″，东

经 102°02′44.40″高程 2325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23.36″，

东经 102°02′33.84″高程 2325 米

东以乡村硬化路向东外延 10

米为界，南以断崖为界、西

以古堡东墙为界，北以旅游

道路为界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

24.45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50.54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

77.11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34.50″，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

17.53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40.96″，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3′

21.55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32.74″。

同 仁

市 年

都 乎

乎 乡

年 都

乎村

10 王家寺

一、大经堂：

保护范围；东、南、西、北以大经堂墙

体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80.90″，

东经 101°92′00.31″，高程 3034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79.35″，

东经 101°91′98.75″，高程 3034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79.20″，东

经 101°92′04.11″，高程 3034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76.86″，东

经 101°92′01.32″，高程 3034 米。

二、密宗殿：

保护范围；以四面墙体为界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86.56″，东

经 101°91′98.85″，高程 3077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85.72″，

东经 101°91′96.77″，高程 3077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85.53″，东

经 101°91′99.11″，高程 3077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84.34″，东

经 101°91′98.90″，高程 3077 米。

一、大经堂：

东、南、西以大经堂墙体分

别向外延伸 6 米为界，北以

大经堂向北以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80.74″，东经 101°92′

00.94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79.36″，东经 101°91′

98.41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79.70″，东经 101°92′

03.75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76.81″，东经 101°92′

00.85″

二、密宗殿：

以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周墙体

外延 5 米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86.39″，东经 101°91′

98.33″

同 仁

市 曲

库 乎

乡 木

合 沙

村

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35.19″，东经 101°91′

97.08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86.11″，东经 101°92′

00.00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42′

84.04″，东经 101°91′

98.13″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11 瓜什则

寺

保护范围：东以寺院大门为界，南以大

经堂南墙为界，西以弥勒殿后墙为界，

北以护法殿北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18.52″，

东经 101°95′51.54″高程 2765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03.22″，东

经 101°95′49.54″高程 2765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08.24″，东

经 101°95′40.17″高程 2765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13.07″，

东经 101°95′37.49″高程 2765 米

东以寺院大门前道路为界，

南以大经堂南墙外延 5 米为

界，西以弥勒殿后墙外延 3

为界，北以护法殿外延 5 米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

11.67″，东经 101°95′

43.15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

13.99″，东经 101°95′

39.20″，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

08.01″，东经 101°95′

04.56″，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39′

37.33″，东经 101°95′

04.18″。

同 仁

市 曲

库 乎

乡 瓜

什 则

村



12 二郎庙

保护范围；以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围墙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5.39″，

东经 102°01′18.01″，高程 2473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7.22″，

东经 102°01′12.23″，高程 2473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4.02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15.85″，高程 2473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4.27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12.15″，高程 2473 米。

东以老街为界，南以南墙厕

所为界，西以大殿西墙街道

为界，北以北墙外延 3 米为

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5.87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19.23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7.37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12.31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3.75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16.27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3.73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12.31″

同 仁

市 隆

务 镇

隆 务

老街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13

第一世

夏日仓

故居

保护范围：以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围墙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0.50″，

东经 102°00′88.27″高程 2459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0.89″，东

经 102°00′87.50″高程 2459 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58.03″，东

经 102°00′89.26″高程 2459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0.11″，

东经 102°00′87.50″高程 2459 米

故居四周围墙分别外延 3 米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0.19″，东经 102°00′

89.24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0.62″，东经 102°00′

87.64″，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57.88″，东经 102°00′

90.08″，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0.08″，东经 102°00′

87.61″。

同 仁

市 隆

务 镇

隆 务

庄



14 隆务清

真大寺

保护范围；以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围墙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3.18″，

东经 102°01′07.85″，高程 2450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2.87″，

东经 102°01′00.17″，高程 2450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55.58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07.75″，高程 2446 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54.65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00.37″，高程 2447 米。

东以大门及巷道为界，南以

南围墙外延 3 米为界，西以

大殿后墙及护坡为界，北以

北墙至洪沟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3.27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67.98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4.12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00.14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56.11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09.74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54.09″，东经 102°00′

98.19″

同 仁

市 隆

务 镇

民 主

街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15 桑卡滩

寺

保护范围: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围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53.71″，

东经 102°07′69.34″，高程 2280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72.16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49.32″，高程 2289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40.12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52.89″，高程 2289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58.36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32.16″，高程 2286 米。

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围墙分

别外延 4米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54.41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68.76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50.43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66.18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47.59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61.32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64′

50.48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58.93″

同 仁

市 保

安 镇

麻 巴

东 干

木村



16

新城古

城堡

保护范围: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堡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09.91″，

东经 102°07′72.23″，高程 2395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09.53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58.23″，高程 2396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09.50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72.81″，高程 2396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9′95.12″，东

经 102°07′59.60″，高程 2386 米。

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堡墙各

延 4米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11.32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72.41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60′

10.52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58.23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9′

90.42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72.53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9′

94.91″，东经 102°07′

57.91″

保 安

镇 新

城村

序号 名 称 范 围 控制地带 备 注

17

铁吾古

堡

保护范围；以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周堡墙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49.56″，

东经 102°02′30.68″，高程 2449 米。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55.46″，东

经 102°02′21.29″，高程 2446 米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39.62″，东

经 102°02′23.70″，高程 2447 米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45.73″，东

经 102°02′13.54″，高程 2448 米。

东以公路为界，南以南墙向

外延伸 5 米为界，西以悬崖

为界。北以北堡墙外延 4 米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

48.87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31.93″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

56.17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20.21″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

39.27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24.17″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1′

44.25″，东经 102°02′

同 仁

市 隆

务 镇

铁 吾

村



13.7

18

圆

通

寺

保护范围：以四周围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70.31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05.30″，高程 2467；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70.10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03.10″，高程 2471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5.60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06.7″，高程 2459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68.40″，东

经 102°01′02.12″，高程 2468。

东以大门台阶向外延伸 5 米

为界，南以南墙外延 3 米为

界，西以西面护坡墙为界，

北以北墙外延 2 米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74.00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05.10″，高程 2470；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70.20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03.16″，高程 2476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3.90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08.14″，高程 2458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0′

66.40″，东经 102°01′

03.70″，高程 2467。

同 仁

市 隆

务 镇

民 主

街

19

根顿群

培故居

保护范围；以故居四周围墙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7°56′27.42″，东

经 102°19′96.40″，高程 2743；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28.42″，东

经 102°19′94.91″，高程 2725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25.52″，东

经 102°19′97.80″，高程 2743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24.60″，东

经 102°19′96.50″，高程 2730。

以故居四周围墙各延伸 3 米

为界。

1（东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

27.40″，东经 102°19′

97.72″，高程 2743；

2（西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

28.41″，东经 102°19′

95.21″，高程 2725；

3（东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

24.81″，东经 102°19′

98.40″，高程 2743；

4（西南角）：北纬 35°56′

24.11″，东经 102°19′

同 仁

市 双

朋 西

乡 双

朋 西

村



13.29″，高程 2730。


